
汽车工程系 2017 级研究生招生综合考核办法  

 

此办法适用于 2017 级 “申请—审核”制招收博士研究生 

以及推荐免试招收硕士研究生 

 资格审查 

资格审查具体安排将于 9月 15日前通知，通过申请材料评审的

考生将会收到通知。 

综合考核 

综合考核由综合专业基础考试（笔试，2小时）和综合面试组成。 

综合考核时间、地点： 

笔试时间：2016 年 9 月 19 日 13：30—15：30  

（地点在清华校内，具体待定） 

面试时间：2016 年 9 月 20 日、21 日 8：00—18：00 

面试地点： 

机械工程学科: 李兆基科技大楼 A247-1、A247-2 

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：清华大学汽车研究所 307、308 

综合考核成绩评定： 

除另有规定，所有研究生都须经过汽车工程系组织的综合考核

（SCE）。综合考核含笔试（SWE）和面试（SOT）两部分，笔试部分

主要考试微积分和英语，其中微积分 70 分、英语 30 分，由汽车工程

系组织命题，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，按百分制计算成绩（一外非英语

的考生，其外语成绩由系招生工作组另行评议）。 

面试部分主要考察考生的综合能力，包括个人陈述和专业能力测

试（现场笔试和答问）等，由学科组组织，由面试小组和导师分别给



出成绩，并按下述方法计算标准分。 

①“面试组”成绩。按“评委成绩归一化处理→小组平均→与笔

试成绩匹配”步骤得到“面试组”成绩标准分SOT−G； 

②“导师”成绩。导师可以对报考自己的考生进行排序 1,2,3 至

5（若有），依次赋值得到标准分（SOT−S）90,85,80,70,50。其中，

有两个指定名额时，标准分为 90,90,85,70,50。 

综合考核成绩计算方式为：SCE = 0.3 ∗ SWE + 0.7 ∗ SOT 

其中，对有报考导师的博士生，SOT = 0.5 ∗ SOT−G + 0.5 ∗ SOT−S，

对没有报考导师的硕士生，SOT = SOT−G 

1.本校本科推荐免试生 

采用学分绩、科技活动、综合考核成绩综合评定方式进行招生，

按总成绩SF推荐录取。 

SF = 0.6 ∗ (GPA1 + STA) + 0.4 ∗ SCE 

其中， 

GPA1：为修正后的学分绩。根据已修学分数多少，对初始学分绩

GPA0（教学计划中前三年的必修课和限选课的加权平均分。当已修学

分数（必修+限选）少于教学计划学分数不超过 3 学分时，不做修正，

即 GPA1=GPA0；当超过 3 学分时，按照如下方法进行修正： 

GPA1 = {GPA0 ∗ (1 −
教学计划学分数−已修学分数− 3

报名考生已修平均学分数
)} 

科技活动奖励 STA 

根据《汽车系本科生推研科技创新奖励办法（2016）》确定。 

2.本校硕博连读生、外校推免生、普博生、强军计划、少数民族



骨干计划、论文博士研究生 

参加由汽车系组织的综合考核，按综合考核成绩SCE从高到低，

采取导师-申请人双向选择方式分类推荐录取。 

3.其它 

对如钱学森力学班等自带研究生名额的考生，根据情况可以只参

加面试，以面试结果SOT确定是否录取。 

 


